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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编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年滚动债务预算。债务预

算编制方式由以往以需求为导向，转变为统筹需求和风险、

综合考虑当前需求与代际公平。湖南省以其“十三五”财政

规划为基础制定了新的中期财政战略，为省级公共投资确

定了符合财政可持续性的指标，推动结构转型改革，确保经

济和预算收入同步增长。湖南省级政府公共综合负债指标

有望得到较好控制，负债水平将在 2019年达峰值后步入下

降通道。重庆市大渡口区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中期财政战略，

其中承诺大渡口区未来 5年年均投资规模将控制在 11亿元

人民币左右，同时将中期财政战略的相关内容以附录形式

纳入向同级人大提交的 2016年度预算草案。

（二）制定资本投资综合计划，改善投资效率。

2014年，湖南省率先在铁路、公路和水利领域的一些

投资公司中试编 3年滚动预算。在总结前两年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2016年印发《关于编制省级政府公益性项目中期融资

规划的通知》，将编制 3年滚动资本预算的做法制度化，对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范围、编制内容和编制流程做出

明确规定。通过多年度的资本预算框架，确保以较低的成本

和风险解决重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同时符合财政

可持续性相关要求。此后，将逐步扩大资本预算计划的覆盖

范围，正着手编制可实现省级公共投资全覆盖的 3年滚动计

划。重庆市大渡口区将以政府文件形式将编制 3年滚动投资

计划这项任务规范化、制度化，并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管理

办法，按照财政可持续要求，对政府投资实行总量控制，同

时明确相关部门在投资管理各环节中的分工与职责，加强

对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提高投资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

进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有力协调机制，加强财政运行状况监测，建立

对地方政府审慎债务管理的激励机制。

一是建立高级别协调机制。湖南省建立省级政府性债

务预算管理和风险控制联席会议制度，对项目的规划、执行

和财政效率进行持续性、系统性审查，将资本项目的“把关”

职能制度化。联席会议在省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由省财政

厅厅长担任召集人，发改委、交通厅、审计厅、金融办等部

门负责同志为成员，共同审议省级政府性债务改革方案和

管理政策、制度以及省级政府性债务预算草案，研究省级政

府性债务改革和债务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重庆市

成立市级、区级项目管理机构，专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

指导、实施和督导工作。其中，市级管理机构由市财政局和

其他市级相关部门组成，区级管理机构由区长牵头，由区级

项目办、相关区级主管部门共同参与。二是建立地方债务预

警系统，对本地区债务进行监测和监管，并对财务审慎的地

方政府进行激励。湖南将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分成红、橙、黄、

绿 4个级次，以早期预警指标作为确定债务限额、债务置换

额度和新增债券额度的参考，非标准债务比和债务收入比

较低的地方政府可获得较大的债务置换份额。

（四）加强预算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根据预算改革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改善对地方政

府财务信息的监测，加强信息披露。重庆市大渡口区出台

定期披露包括公益性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信

息的专门办法，参照财政部相关指南编制大渡口区公共部

门资产负债情况报告，包括公共部门资产、负债、收入、支

出等详细内容。为全面反映大渡口区的实际情况，把区属

的两家公益性国有企业的财务报告合并到公共部门资产负

债情况报告，其他商业性国有企业则按权益法合并。湖南

省推动预算信息公开，推进“公民报告”、综合负债报告、地

方政府债务网上平台“两报告一平台”的建设，开创了财政

预算公开以及与公众互动的新方式。一是每年发布预算报

告和预算绩效报告，建立网上平台与公众加强交流，编印

精美的“公民报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公众了解政府

财政信息。二是定期编制并发布政府负债情况报告，公布

省本级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债务信息，提高了湖南

省的信用水平，降低了政府举债成本。三是建立地方债和

财政数据网上公开平台，定期发布债务构成和风险指标等

情况，减少市场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获得更稳定的融资

和有效的定价。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

资金检查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国务院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促进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鲜明

体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十二五”期间，财

政部会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

了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措

施，鼓励企业生产销售和用户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自 2009

年起，中央财政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予以补助，截至 2015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334.35亿元。在财税扶持

政策推动和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产销量均快速增长 ，截至 2015年底，新能源汽车累

计生产 49.7万辆，累计销售约 44万辆，我国已成为全球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推广数量的快速增加，个别

企业受利益驱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骗取和违规谋取财政

补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侵犯了守法企业研发生产新能

源汽车的合法权益，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造成了

恶劣影响。为整顿行业秩序，严肃财经法纪，回应社会关切，

按照国务院领导有关批示精神，财政部于 2016年初组织力

量，对 90家主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

共涉及 2013-2015年已获得和已申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

能源汽车 40.1万辆，抽查 13.3万辆已销售的新能源汽车的

运营状态。检查发现，个别企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涉嫌骗取

财政补贴，部分车辆未销售给消费者就提前申报补贴，不少

车辆领取补贴后闲置。其中，检查发现 5家企业为追求短期

利益，在 2015年末车辆未完工甚至未生产的情况下，违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79  

提前取得牌照并申报补贴，包括 ：

——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通过编造虚假材料

采购、车辆生产销售等原始凭证和记录，上传虚假合格证，

违规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的方式，虚构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

业务，虚假申报 2015年销售新能源汽车 1131辆，涉及中央

财政补助资金 26156万元。

——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申报 2015年度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154辆截至 2015年底仍未

完工，但在 2015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多申报中央

财政补助资金 5574万元。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申报 2015年度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1683辆截至 2015年

底仍未完工，但在 2015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多申

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51921万元。

——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2015年度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327辆截至 2015年底

仍未完工，但在 2015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多申报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9810万元。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2015年度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252辆截至 2015年底仍未

完工，但在 2015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多申报中央

财政补助资金 7560万元。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展改革委向国务院专题报告。按照国务院领导批示

精神，财政部对相关涉嫌骗补的企业予以严肃处理 ：

一是对恶意骗补情节最严重的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

限公司，取消其中央财政补贴资格，2015年生产的全部车辆

中央财政不予补助，追回 2015年度预拨的全部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同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取消其整车生产资质。

二是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深圳市五

洲龙汽车有限公司、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万达

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追回 2015年度 2416辆

违规上牌车辆获取的中央财政补助预拨资金，并依据《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按问题金额 50%处以罚

款。同时，自 2016年起取消上述 4家企业中央财政补贴资

格。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其问题车型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

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予以剔除。对上述 4家企业

2015年生产销售的其他新能源汽车，由当地监管部门逐一

严格审核后重新申报，确无问题的车辆可按原政策中央财

政继续予以补助。这 4家企业何时恢复执行中央财政补贴政

策，视地方政府和企业整改情况而定。届时由财政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共同核查验收，验收合格

报国务院批准后方可恢复执行财政补贴政策，但不恢复预

拨财政补贴资金资格。

三是对存在“有车缺电”（汽车未安装电池或电池安装

不足、容量不够）和“标实不符”（电池电机等关键指标与公

告信息不符）问题涉及的企业，追回 2013、2014年问题车辆

已获取的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并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有关规定，按问题金额的 30%处以罚款 ；对 2015

年问题车辆不予清算。对涉及此类问题的企业 2016年财政

补贴预拨资格予以取消，但其依法合规生产销售的车辆，仍

可按规定申报财政补贴。

四是对闲置车辆在 2015年清算中暂扣中央补助全部或

50%的中央补助。其中 ：对于车辆符合出厂标准但出售对象

是关联企业而非终端用户、提前谋取补贴的，涉及的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将暂缓清算，待车辆卖给终端用户并实际应用

后，再按实际交付和应用年度的补助标准进行申报，经有关

部门严格审核后再予清算。对于车辆虽然卖给终端用户、但

在获取财政补贴后闲置的（不含租赁公司类），在清算时只

按正常补助标准的 50%结算。一年后达到利用率标准再拨

付余款。如一年后仍然闲置，则取消补贴资格，并追回已拨

付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五是除严肃处理骗补企业外，财政部还根据问题严重

程度，向问题企业所在的省市地方政府进行通报，要求当地

政府进一步核查追究落实相关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交当地行政监察部门、公安部门及检察机关处理。各地已有

多人被问责处理。

2016年 9月 8日，财政部将检查和处理结果向社会公

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均予以了重点报道，

社会公众对财政部严肃查处新能源汽车骗补行为的做法予

以充分肯定，特别是对新能源汽车行业产生了强烈震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检查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

专项检查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和监管机制的完

善，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补助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工信部

重新核准了补贴车型目录，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2016年 12月 30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

部和发改委（四部委）联合发布了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方案。

此次调整显示，在 2015年 4月公布的补贴标准基础上，各类

别车型技术门槛显著提高。而除燃料电池汽车外，补贴标准

均不同程度下调，其中违规获取财政补贴最多的新能源客

车类下调最为明显，此举将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尽快步入

自我发展的轨道。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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